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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公租房分配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县 2024 年度公租房实物配租工作，确保公租

房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依据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定，

结合保障房源筹集情况，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原则

此次公租房分配遵循“如实申请、严格审核、公开监督、违

规必纠”的原则，坚持分配过程公开、公平、公正，采取公开抽

签的方式确定顺序号，按顺序号选房分配。

二、房源信息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房中心筹集房源。

三、保障范围

根据《易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及保障性住房并轨运行

政策的规定，经“三级审核、三榜公示”后，符合住房保障条件

的城镇低保家庭、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

员。无异议的公租房保障对象 546 户。本次分配按照申请家庭人

口数分配房源。

四、分配程序



此次公租房实物配租工作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房中心

负责实施，采取公开抽签方式确定选房顺序，抽签过程由纪委全

程监督。（具体分配日期以电话通知为准）

（一）分配方式

按照申请家庭人口数分配房源，分配方式为抽签确定，分两

步进行：先抽取顺序号，再抽取房号。

本次分配按家庭人口分批实施，住房面积由小到大，申请家

庭满足人均 15 平方米进行分配保障。

分配程序

1.先将顺序号写好后放入抽签箱内，由工作人员将抽签箱搅

匀，经县纪委及部分代表确认后开始抽签。

2.按申请人年龄由大到小的顺序叫名，凭身份证上台抽取顺

序号。

3.申请人抽取顺序号后，请立即将凭证拿到登记处工作人员

席办理顺序号确认登记。

4.顺序号确认后，由工作人员按顺序叫号，申请人持顺序号

凭证上台，经工作人员验证并收回顺序号凭证后，申请人抽取房

号凭证；

5.申请人抽取房号后，请立即将凭证拿到工作人员席办理房

号确认，经确认登记后，该申请人抽签选房完成。

6.抽签分配结束后，依据选房结果，按电话通知到住建局 209

房间签订正式租赁合同，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



为确保抽号结果的公开、公平、公正，将由县纪委和公租房

申请家庭代表进行现场监督。

（二）选房规则

1.本次筹集的公租房房源全部纳入实物配租范围，按照抽签

排序依次进行分配，直到选完为止。

2.工作人员按照确定的选房顺序组织申请人选房。如申请人

未按通知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将依次顺延至下一位申请人开始抽

签;如申请人未按通知时间到达，但在规定的选房期限到达指定

地点，按照当日最后位次选房；如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到达

指定地点，将视为自愿放弃此次保障资格。

五、相关要求

（一）放弃此次选房的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入住手续的，

视为放弃保障资格，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二）保障家庭承租期间，住房保障部门仍会对保障家庭的

保障资格进行年度审核，不符合条件的按期腾空房源。

（三）公租房选房原则上由申请人本人参加，如因特殊原因

无法及时到场的，需由申请人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明

确申请人和受委托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因何原因无法到场、委

托事宜），受委托人须为申请人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

受委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结婚证或证明家庭成员的户口簿、授

权委托书参加选房。

六、监督管理



（一）通过提交虚假材料等方式骗取公租房保障资格的，一

经查实，将取消保障资格，腾退住房并按相关规定处理。入住公

租房的家庭也要严格遵守公租房使用规定,不得闲置、不得转租

转借、不得改变用途,一经发现将立即收回住房。

（二）公租房是政府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是我县为解决困

难群体住房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申请公租房不收取任何费用，

应通过合法渠道申请，不要通过中介或他人代办申请公租房,公

租房只租不售，如听到类似“交钱办公租房、公租房可以买卖”

的传言，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住房保障部门反映，谨防上当受骗。

（三）在公租房分配中，玩忽职守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的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4 年 10 月 8 日


